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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问题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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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农村房地一体所有权登记是我国农村财产合法化的重要措施，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途径，也是促进合法权益

的基础。目前，在我国许多地方已经对房地进行了整合和登记。但是，在实施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。本文分析了房地一体确

权登记的重要性，以及在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了相关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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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随着各种制度的完善，我国现有的农村建设呈现出良好

的势头。城乡一体化已成为主要的发展方向，房地一体确权

登记工作有待进一步发展。因此，需要明确农村土地的使用，

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保护资源，更好地保护农村人民的权

益。所以说，用于房地一体的登记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。

但是，仍然需要提高房地一体确权登记的效率，进一步提高

城乡建设的效率。

1 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理论

房地一体是指整个宅基地的使用权附带土地所建房屋

为一体。在确认和登记程序的规定中，需要将住宅和土地视

为统一集的使用权。当前，在农村房地一体登记政策和管理

制度下，管理部门的变动导致房地一体确权工作的不确定

性，并严重影响房地产市场交易，无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。

通过对农村财产权的核查和登记，可以明确土地和周围建筑

物的界限，并且可以提供房地产交易，可以保证农村房地产

的流通。另一方面，也可以实现农村房地产资源的优化，根

据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重申不动产，以确保不动产的价值。

在分析房地产整合的过程中，有必要对房地产权进行分析，

促进农村财产获取更大的利益，保护农民在房地产中的权

益，规范产权的发行和房地产的创建。在房地产的法律范围

内限制管辖权，评估并产权产生收入后与成本之间的关系，

避免产权交易的风险和法律问题，有效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不

确定性。关于农村房屋产权转让的法律法规，实质上是物权

变动。产权变动的过程需要对房地产和农村房屋的需求，产

权理论促进了各种法律关系，对产权的识别和区别具有积极

作用，由此而确保了交易的安全性。当前，我国是基于对财

产权的有限承认的原则。在确认农村财产权的过程中，包括

房屋所有权的转移和抵押等问题，研究财产权的变化，澄清

实物权利和实物行为的概念，有助于区分整合的批准和登记

过程中的法律关系，并鼓励在批准过程中应用适用的法律。

2 农村房地一体确权可行性研究分析

我国许多地方进行了不动产和土地权登记，并且通过该

工作的进行，在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参考经验，为进一步

开展这项工作奠定了基础。一些法律法规为以后的农村不动

产权证提供了参考。适用法律法规明确了正确确认过程中有

关部门的职责和权限，避免了执行过程中的成见，并确保了

房地一体确权受法律保护，批准工作的有效实施。传统是按

照测绘技术进行审批和登记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无人机

航拍直接替代了原来的人工测绘，节省了人工和资金投入，

还提高了测绘的工作效率，以及其他任务的有效完成，通过

必要的地形制图研究，有关农村土地利用和建筑设施等的信

息，已被很好地采集和应用。所获得的信息通过分析记录输

入土地信息管理系统，并在检查后记录可以在财产登记文件

中，这有助于进行房地一体确权工作的进一步开展。

3 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问题

3.1登记主体缺失和宗地减少

在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工作中，出现了主体缺失和宗

地减少的情况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，权利主体发生了变

化，长期缺乏统一的登记制度，导致财产不确定，并且还出

现了违法建筑，以及存在房屋过度建造等问题，甚至发生记

录越位的情况。由于不同时期的机构不同，登记存在了数据

重叠和遗漏，使得信息系统的数据在比较后存在不一致的情

况。由于行政区的变化，一些村庄和城镇被合并或者是分离，

村民被重新安置，从而出现了宗地减少的情况。

3.2房屋超出建筑面积，难以确认登记权

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，大多数农民关注自己的个人利

益，出现了非法占用土地建房。对于生态移民的重新安置，

地质灾害的安置，新农村的建设，扶贫安置以及其他受益于

政策但没有权属来源的家庭。随着农村的不断改善，大多数

农民工正在从城市返回农村发展。原本用于农村规划的空间

已经缩小，这使规划工作变得困难。使农村居民难以维持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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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用地的需求，导致非法建造房屋。

4 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的建议

4.1 完善用于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的综合管理系统

关于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，应根据实际情况不同处理，

不能排除未确认登记或施加经济制裁。在另一种情况下，实

施计划的土地使用后，在计划内的地块未经许可建造的农

场，由村民建造的农场，或在同一地点建造的土地，对区域

待使用许可后登记。使用状态和授权只能对房屋的权利进行

确认，而房屋的权利不在规划范围之内，不能用于转让销售

交易[1]。

4.2 根据家庭确定房屋土地使用权

当谈到农村的多户住宅问题时，许多已经成为过去。对

于合法继承的空间，其使用权可以直接确定，但不能修复。

根据对于因房屋分割或重组而形成的多层房屋，如果房屋未

超出为房屋建造的计划区域，则房屋可以视为房屋和土地使

用批准。也可以提交批准和登记申请，如果具有房屋分割的

村民超过了家庭用来建造的面积，则他们只能选择一个家庭

来确认使用[2]。

4.3 加强农村法律的宣传，改善宅基地的规范管理

在农村地区农民对法律了解不足，不了解相关的法规，

这也给促进农村财产和地籍的整合带来了困难。农村权利所

有人在遵守相关政策时，通过主张住房权来保护其财产。他

们认为只要是自建的，它们就必须属于个人财产。因此，在

房地一体确权工作中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，提高农村

居民的整体素质和法律意识，促进房地一体和各种措施的有

效实施[3]。

4.4确定农村房地一体确权区域

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，农村居民住房的面积不得超过规

定的标准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由于用于辅助设施的土地和其他

原因，农民通常要跨过该建筑地区。应该严格执行农业用地

的空间标准，满足规划但超过法律空间标准的附属生活设

施，包括浴室、储藏室、露台和果园，并且在所有权证书的

附加列中不给予确认权利[4]。

4.5权属来源材料

土地和房屋的合法性包括在农村房屋的批准和确权，将

根据相关法规，根据是否有合法的权证书来做出决定。一种

是所有权来源的证明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土地、房屋管

理和规划等组成。经图章批准或经部门批准文件的批准后，

建筑和土地使用证明材料可以用作证明，用于在地面上确权

农场和房屋。另外一种是没有证据表明财产的来源，对于没

有所有权证明的农场，必须确定历史用途和当前状态。在其

所在的社区或村委会批准使用农场，对面积和范围的确认权

利后，在 30 天内无异议，对其进行规范验证，并提交给人

民政府批准。对于没有专有资源材料的房屋，社区或村民委

员会将颁发房屋建造证书，而镇社区政府将核实它们是否适

合村庄规划，将颁发证明材料和财产登记将确认合法建造的

房屋[5]。

结束语

综上所述，农村财产登记和核查的发展与大多数农民的

利益密切相关。农村财产权益只能通过核查和登记从根本上

得到法律的保护。当前在我国各地实施的房地一体的确权工

作中的问题，是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历史原因的形成。因此，

需要针对实际的情况，对农村房屋确认进行进一步调查，并

且需要深入分析和研究有关农村产权登记的法律法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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